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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















单位名称：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
（盖章）



一、项目概况
（一）项目单位基本情况：芦淞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为区级二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，内设办公室、业务室、处罚室、财务室、法宣室、督查室。贯彻、执行国家和地方关于城市管理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政策、法规；依据市容环境卫生、环境保护、工商行政、公安交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实施行政处罚。
（二）项目基本情况简介：维护市容环境，加强城区“牛皮癣“治理、加强城区“非洲猪瘟”治理、城区夜市的规范经营和整顿管理、整治违规广告招牌等工作，为我区创造良好的市容秩序。
二、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
（一）项目资金安排落实、总投入等情况分析
1、协管员经费8417068.53元，主要用于城管协管员日常工资开支（包括队员的培训、办公场地的租赁，中队食堂开支及其他办公开支等）；2、租赁停车场费用51万元，主要用于管理机动车停放工作；3、公务用车经费1300803.36元，主要用于新购入六台执法车辆及执法车辆日常运行维护；4、城管执法专项经费2811403.00元，主要用于拆违拆广告，餐厨整治，维稳、市容及渣土整治等专项执法行动支出。
（二）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
截止2019年12月底，大队专项资金已全部支出，主要用于：协管员经费8417068.53元；租赁停车场费用51万元；公务用车经费1300803.36元；城管执法专项经费2811403.00元。资金支付与预算相符。
（三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专项资金按照经依法批准的预算执行，配合区财政、监察和审计等部门对项目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指导开展绩效自评工作。采取授权支付形式，由财政所年初拟定用款计划，分期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对资金进行计划申请，及时、规范对收支进行会计核算及账务处理。
三、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（一）项目组织情况分析
大队严格遵守《财务管理制度》、《管理考评实施方案》、《规范行政执法程序的规定》、《协管员管理暂行规定》等规章制度，其中协管员由大队督查室进行日常考核、停车场由处罚室进行日常管理、专项整治费用由业务室进行牵头对接，各科室主管领导负责专项经费使用情况的具体协调、监督，每月对实施情况进行总结、汇报、公示。
（2） 项目管理情况分析
     大队本着控制成本、节约的原则开展各项专项经费管理工作，常抓常效，常管常严，极大地改善了城区市容秩序，路段管理标准不断提升；保障了全年协管队员福利待遇到位，为城市管理工作补充必要的力量；进一步规范市容秩序，加强机动车停放管理。
4、 项目绩效情况
城市管理工作常抓不懈、扎实推进，提升了我区城市管理水平，营造了良好的市容环境及执法环境，促进我区经济良性持续发展。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（一）后续工作计划
大队将进一步完善专项资金管理的相关政策，确保专项资金使用规范并落实到位。加强大队队员财务相关制度培训，深入推进依法行政，使广大干部队员熟悉财务管理制度。
（二）主要经验做法、存在的问题和建议
大队在适应财政管理新形势、新要求及财务推动工作方面还需更加深入；大队财务专管人员不足，望大队考虑财政管理新形势、新要求，加派财务专管人员，加强大队处理财务相关业务的实力。
